
2024年7月26日 星期五A04 看点

编辑：蓝峰 组版：侯波

依法带娃，理性对待未成年人成绩和兴趣
《山东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12月1日起施行

王金国，原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
胜之子，自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后，坚持自驾
到全市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机关、社区村
居等，倾情宣讲铁道游击队精神。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的时刻，王金国和市
中区另一名“五老”潘福安一起应邀走进中
央电视台特别节目《胜利时刻》，讲述了枣
庄铁道游击队不屈不挠的抗战故事，也向
人们展示了市中区“五老”勇于担当、甘于
奉献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枣庄市市中区关工委积极打
造“五老”队伍，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平台、
创新载体等措施充分发挥“五老”作用，激
发了广大“五老”志愿者关心关爱青少年的
积极性，推动了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走深
走实。

整合资源
不断扩大“五老”覆盖面
除了“五老”王金国之外，“五老”潘福

安依托个人积累的资料、实物，在市中区东
湖公园建立了“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
每年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近万人；“五老”杨
义平是一位红色收藏爱好者，多年来他义
务展出收藏的抗日战争实物，为青少年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市中区关工委还组织成
立“同歌同梦”艺术团，围绕青少年关爱帮
扶工作，编排多种形式的歌舞曲艺节目，艺
术团“五老”人员已扩大到100余人。

近年来，市中区关工委在铁道游击队精
神宣讲、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国学教育、学雷
锋志愿者、运河支队精神宣讲、法治教育、家

风家教等与青少年关爱相关的各个领域里，
积极整合资源，全区“五老”发展到2900余人。

搭建平台
为“五老”发挥作用夯实基础

市中区关工委积极搭建“五老”平台，
组织成立更多的“五老”团队。其中，市中区

关工委运河支队精神宣讲团，聚集了近30
名运河支队后人及运河支队历史研究爱好
者，为“五老”服务青少年提供便利。2020
年，市中区关工委成立了全区孤困儿童心
理辅导志愿者服务团，有300余名“五老”志
愿者参加，精准帮扶全区188名孤困儿童。
几年来，“五老”志愿者用心用情努力工作，

对孤困儿童帮扶工作取得可喜效果，受到
社会高度赞扬。

截至目前，市中区关工委已经搭建了
“五老”宣讲团、“五老”关爱指导团、“同歌
同梦”艺术团、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者服
务团、运河支队精神宣讲团、雷锋志愿者联
合会等多个“五老”平台，实现了便于党委
政府支持、便于关工委协调、便于“五老”发
挥作用的良好效果。

创新载体
为发挥“五老”作用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市中区关工委把“五老”工作
室建设作为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的
一个新载体，采取“五老”骨干带头示范自
建、党政主导创办、有关部门协作共建、社
会资源共享等方式积极推进。该区的孟庄
镇关工委率先建起多个镇级的“五老”工作
室，既探索了经验，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023年市中区举办了“最美五老”表彰、“五
老”工作室授牌暨庆重阳文艺演出活动，为
张仰民“五老”工作室、王金国“五老”工作
室等全区首批11个“五老”工作室进行了授
牌。截至目前，市中区关工委已建成“五老”
工作室23个，为“五老”作用发挥提供了有
力支撑。

枣庄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典型

市中区关工委充分发挥“五老”作用
不断促进关心下一代工作走深走实

“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是我们对老一辈革
命者和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最
好的纪念，更是对现代人和
后人的灵魂启迪和思想教
育。”这是枣庄市市中区“五
老”王金国经常说的一句话。

枣庄市市中区“五老”王金国向青少年讲述铁

道游击队的抗日故事。

枣庄市市中区关工委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者服务团开展送温暖活动。

记者 杨璐 济南报道

《山东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7月
25日经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将于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

怎样“依法带娃”？《条例》共八
章五十三条，主要规定了家庭教育
的责任主体、原则、内容和方式方
法，家庭教育工作机制，政府、学校、
社会的家庭教育工作职责等内容。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条例》强
化父母承担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
责任。针对家庭教育实践中父亲缺
位的普遍现象，强化父母双方责
任，规定父亲、母亲应当共同发挥
在未成年子女成长中不可替代的
作用。突出父母的言传身教、亲情
陪伴，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注
重家庭建设、营造良好家庭环境；
通过共同参加阅读、体育锻炼、劳
动实践等，增加对未成年人的陪伴
时间，提高陪伴质量。

《条例》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家庭教育的正向引导。明确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
及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弘扬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等中华传统美德”。

针对教育“内卷”现象和普遍
的家长焦虑，《条例》明确全社会应
当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和教
育观，作出优化教育环境和社会风
气的倡导；同时引导父母理性对待
未成年人的成绩和兴趣，用全面、
客观和发展的眼光评价未成年人。

《条例》规定建立健全家庭学
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强调教育行
政部门、妇联统筹协调社会资源，
协同推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体系建设；明确精神文明建
设、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和
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家庭
教育工作，法院、检察院发挥职能
作用，建立健全以案释法工作制
度，配合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
制等，强化协作配合、统筹推进。

《条例》细化补充家庭教育的
指引内容和方式方法。一方面，在
上位法规定的六项指引内容的基
础上，又细化补充了六项，注重安
全教育、心理健康、网络安全、生
活和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使家
庭教育的内容更具指引和可操作
性。另一方面，既明确了亲自养
育、共同参与、潜移默化等十项有
益于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健康成
长的方式方法，又规定不得采取
溺爱、放任等不适当方式实施家

庭教育，不得实施家庭暴力。
《条例》将山东省“校家社”协同

育人实验区有关经验做法上升为法
规规定。专设“学校指导”一章，对学
校、幼儿园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工作制度、家长学校运行、不同阶段
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的重点作出具体
规定。同时，强化家校共育相关事
项，明确多渠道落实家访制度，发现
未成年学生有心理、行为异常或者
严重违反校规校纪的，及时与父母
沟通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形成家庭教育合力。

《条例》优化补强家庭教育制度
供给。明确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对编写家庭教育
指导读本、统筹建设服务平台、确定
指导队伍和机构等作出细化规定。

针对留守、困境、涉案等未成
年人群体因家庭教育不当、家庭
教育缺失等问题，导致违法犯罪
事件时有发生，成为社会持续关
注的焦点。《条例》专设特别促进
一章，充分发挥民政、公安、教育
行政、检察院、法院、妇联等部门
和单位的职能作用，为上述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
家庭教育提供特别促进措施。

《条例》还完善家庭教育指导
令落实路径，通过部门间协同配
合、跟踪回访，使家庭教育指导令
形成从制发到执行的闭环管理，
强化制度约束。

记者 杨璐 济南报道

《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7月25日经
山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通过，将于2024年12
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七章
五十五条，主要包括总则、湿
地资源管理、湿地保护与利
用、湿地修复、监督保障、法律
责任及附则等内容。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办公厅一级巡视员石晓
表示，《条例》施行后，将对加
强全省湿地保护管理工作，
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及生物多
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条例》按照“坚持一类事
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的
管理体制，建立由政府主导，林
业主管部门负责，其他相关部
门参与的湿地保护协调机制。
其中，明确将湿地保护纳入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和本级人民政府综合绩效评
价、林长制考核内容，建立约谈制度。

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首先要
摸清“家底”。《条例》明确了湿地
资源调查评价、湿地保护规划、湿
地监测及预警等重要制度。其中，
细化分级管理和名录制度，规范
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的名录

发布及调整，重要湿地应当依法
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条例》统筹河流、湖泊、海域等
不同类型湿地保护需要，建立健全湿

地保护管理体系，规范引导湿
地合理利用，保障湿地生态功
能和永续利用。

山东作为沿黄唯一的沿
海大省，滨海湿地、沿黄湿地
资源丰富、功能重要。《条例》
突出山东特色，规定沿海各
级政府应当加强对滨海湿地
的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滨海
湿地；强化黄河流域县级以
上政府及部门职责，要求重
点开展小流域水土流失和土
壤盐碱化综合治理，做好河
湖岸线保护修复。

科学推进湿地修复工
作，《条例》规定湿地修复应
当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
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提
高湿地生态系统质量；按照

“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
明确湿地修复责任主体。

《条例》明确建立湿地保护
跨区域协作机制，建立区域内湿
地保护协作和信息通报机制；对
擅自占用省级重要湿地的行为
设定了责令限期拆除、修复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罚款等法律
责任，切实让法规长牙齿、能咬
合、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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